三亚市不可移动文物标识牌采购安装项目
采购需求方案

为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加强三亚市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规范管理，提升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拟对我市新发现及需更新的不可移动文物统一设置标准化标志说明牌，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项目名称
三亚市不可移动文物标识牌采购安装项目
二、采购人及采购预算金额
采购人：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采购预算金额：¥ 66300 元， 最高限价为：¥ 66300  元。超出预算金额（最高限价）的报价，按无效报价处理,最终项目费用以询价最低金额为准。
三、采购方式
采购方式：询价
四、项目实施地点
三亚市
五、询价日程
报名日期：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6日，每天上午8:00至12:00，下午3:00至6:00。
[bookmark: _GoBack]询价日期：2026年6月18日上午9:00（具体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提交询价文件，现场评审，公布询价结果。
六、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2.在“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站没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需提供发布采购文件后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的信用查询结果网页截图、信用报告并加盖单位公章）。
3.其它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成立不足三年的从成立之日起计算）；
（3）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或者构成关联企业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投标时必须提交以上相关证明材料。
6.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本次采购终止：
（1）递交报价文件后符合资格条件的报价人（不含无效报价）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工作的违法、违规行为；
（3）因出现重大变故，需调整或取消采购任务的。
七、采购需求
本项目主要内容为不可移动文物标志说明牌的设计、制作、运输、基础施工、安装及质保期内的维护服务，标识牌版面需包含：文物名称、保护级别、公布机关、公布日期、立牌机关、立牌时间等基本信息。
（一）采购数量：预计采购不可移动文物标识牌共64块，其中省级文保单位石制标识牌3块，市级文保单位石制标识牌4块，不可移动文物不锈钢立式及挂式标识牌57处。
（二）采购尺寸：
1.省级文保单位（石制）：（1）底座：128cm*53cm*40cm
（2）刻字标识牌：80cm*60cm*6cm
2.市级文保单位（石制）：（1）底座：108cm*42cm*40cm
（2）刻字标识牌：80cm*50cm*6cm
    3.不锈钢式标识牌（立式、挂式）：40cm*60cm
（三）材质要求：
立式、挂式标识牌：考虑到三亚高盐雾、强紫外线、多台风的气候特点，面板须采用304不锈钢铜牌，表面进行氟碳烤漆或汽车级烤漆防腐防锈处理，确保1年以上不褪色、不爆漆。立柱或支架须采用国标热镀锌方管或不锈钢管焊接成型，底部法兰盘厚度不低于10mm。
石制标识牌：天然花岗岩，表面仿旧处理。
（四）基础及安装要求：
1.根据安装地点（如野外、村庄、景区、市区街道）提供不同的基础施工方案（如混凝土独立基础、膨胀螺栓固定等）。
2.安装必须牢固，抗风等级需达到12级以上，确保极端天气下的安全性。
3.施工过程不得对文物本体及周边历史风貌造成破坏。
八、合同履行周期
 本次采购项目的合同履行周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为期30天，供应商需在此期限内完成本方案的所有要求并确保质量。
九、获取采购文件及报价文件提交
报价文件有效期：自报价文件开启之日起30天
报价文件份数：4份
提交方式 ：现场递交 
采购人：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东岸一路旅文三亚总部港A2栋8层2号会议室
联系人：何先生，电话：88281937
各单位询价文件由单位自行保管（密封），询价当日在现场打开，无需提前递交。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2026年6月11日
